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４４０

万元 亏损：

１０４６．１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２４

元 亏损：

０．０５６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可确认的销售收入较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六日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宏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宇权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宇权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０７－０６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上述人员均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３６

，

０６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４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１９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５２

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５００

号东银中心

Ｂ

栋

２８０１

室（邮编：

２０１１０３

）

咨询联系人：任春雨先生、陆弘先生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１０５０１３５

或

０２１－６１０５０１１１

转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６１０５０１３６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４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长廖政权、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白瑰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霞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比期初增减

（

％

）

总资产

３８２

，

５１５．２９ ３７６

，

４２１．３１ １．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７６

，

９５７．１１ ７８

，

２０９．４０ －１．６０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３６ ２．４０ －１．６０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相对数直接相减）

营业总收入

６９

，

２５７．７９ １１５

，

７５８．４７ －４０．１７

营业利润

－３９．９８ ９

，

２１３．２４ －１００．４３

利润总额

１

，

０２３．６９ ９

，

４３０．１５ －８９．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２５．３０ ６

，

００２．５７ －８４．５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２１０．３０ ３

，

８７６．９３ －９４．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１８ －８４．５８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８ ７．９８

减少

６．８

个百分点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一是控股子公司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起停产实施技改， 本报告期无销

售收入；二是公司下属两个煤矿所处地区桥梁维修，交通受阻，致使煤炭销售受到较大影响，利润下降；三

是上年同期收到乐山港湾公司、中嘉、蓉嘉压缩天然气公司股权转让款等非经常性收益金额较大，本报告

期无股权处置收益。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业绩

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９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九届二次董事会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人，实到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格力电器公司章程修正对比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广东证监

【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为建立健全公司分红管理制度及工作机制的具体措施，拟对《公司章程》利润分配相关部分条

款进行修订，以及按照公司实际情况对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格力电器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格力电器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对比表》。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格力电器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对比表》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中第一、二、三、四项议案均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此次股东大会通知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４０

号公告。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Ｏ

一二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九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３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４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起。

５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通过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星期四）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者，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议案一、《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议案二、《格力电器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议案三、《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议案四、《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议案五、《关于

２０１２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一至议案四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告文件，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９

。

议案五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３６

。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８

月

２３

日（节假日除外）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３０

４

、登记地点：

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

５

、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其他事项：

１

、此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

件原件到场。

２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８６６９２３２

传 真：

０７５６－８６２２５８１

联系地址：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７０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七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格力电器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３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Ｏ

一二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７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５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于同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障公司经营的连续性，促进公司规范、健

康、稳定发展，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七人组成，提名代威、姜松、李

伟、张尔康、陈树文、王时中、傅鸿建为董事候选人，其中陈树文、王时中、傅鸿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

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３

、会议地点：期货大厦

Ａ

座

３６

楼会议室；

４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人员

１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任律师；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下午交易日结算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

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

不是公司股东。

（四）会议登记方法

公司股东具备以下条件的到公司证券部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３０

分钟登记参加股东大会。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２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３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五）其他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２９

号期货大厦

Ａ

座

３６

会议室

３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４３４６６９９－６６０４

４

、会议联系传真：

０４１１－８４３４６６９９－６６２０

５

、邮政编码：

１１６０２３

６

、联系人：马翀、张斌

大连大显股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六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履行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附件二：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代 威：男，

１９６４

年生，大学。 曾任北京新纪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松： 男，

１９６２

年生，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干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北京供销公司常务副总、总经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资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总支书记，天津大通铜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国内第一家有色金属再生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再生金属分会

第一副会长，全国有色金属再生利用行业的科技期刊———《资源再生》社长，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西部矿业投资（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目前同时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商会常务

理事、中国国际商会再生资源委员会主席、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国际资源循环利用委员会委员

等职务。

李伟：男，

１９６９

年生，研究生，现任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哈尔滨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

经理助理、大鹏证券有限公司东北投资银行部经理、沈阳北方商用技术设备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

秘书、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新纪元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尔康：男，

１９７０

年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国际经济系国际金融专业，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交

通银行大连西岗支行副行长、交通银行大连开发区分行副行长、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副

行长。

陈树文：男，

１９５５

年生，曾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吉林大学。 历任辽宁省桓仁县团县委书记，吉林大学副

教授，辽宁省本溪县政府副县长，辽宁省本溪市证券管委会主任，辽宁省本溪市外经委主任。 现任大连理工

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系主任。

王时中：男，

１９６５

年生，曾就读于杭州商学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历任暨南大学会计学讲师，大鹏证券

公司投行部经理，光大证券公司投行部经理，招商证券公司投行部经理，第一创业证券公司投行部经理，现

任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部总经理。

傅鸿建：男，

１９５１

年生，研究生。 曾任大连市人民政府体改委，体改办、市政府研究室处长、副巡视员，市

国资委副巡视员，现任市信用协会副会长、市信用人才职业培训学校副校长。

附件三：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就提名陈树文、王时中、傅鸿建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做出的，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下面条件。

一、根据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其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ａ

）被提名人及其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ｂ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

ｃ

）被提名人及其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ｄ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况；

ｅ

）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并负连带责任。

提名人：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六日

附件四：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陈树文先生作为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五项所列情况；

七、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本人没有从该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十、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包括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完全明白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及做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

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制度的要求，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陈树文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时中先生作为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五项所列情况；

七、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本人没有从该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十、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包括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完全明白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及做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

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制度的要求，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时中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傅鸿建先生作为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五项所列情况；

七、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本人没有从该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十、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包括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完全明白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及做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

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制度的要求，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傅鸿建

附件五：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本人姓名：陈树文

２．

上市公司全称：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为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为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有关中介服

务项目？ 是否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为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为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陈树文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

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合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陈树文

日 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本人姓名：王时中

２．

上市公司全称：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为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为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有关中介服

务项目？ 是否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为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为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王时中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

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合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王时中

日 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本人姓名：傅鸿建

２．

上市公司全称：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为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为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有关中介服

务项目？ 是否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为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为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傅鸿建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

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合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傅鸿建

日 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７

证券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６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Ｏ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五名，实际出席五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建先生主持，通过决议如下：

《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征求股东单位意见，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提名杨建、刘静辉、吴玉才三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另经公司职代会推选王长

盛、刘奎杰二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附件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

杨建：男，

１９５３

年生，大专，高级政工师。曾任大连显象管厂工会主席、监事会副主席、大连大显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主席。 现任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静辉：女，

１９６３

年生，大专，曾任大连显象管厂电子枪厂调度、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干事，曾

任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现任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部长。

吴玉才：男，

１９７３

年生，大专，曾任辽宁电位器厂会计，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科员，深圳大显数

字通讯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大连大显高木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行政部部长，现任大连大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

王长盛：男，

１９６２

年生，大专，曾任大连显象管厂技术员、支会主席、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枪厂生

产科长、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枪厂生产厂长现任大连控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保卫处处长。

刘奎杰：男，

１９６３

年生，大学，政工师，曾任大连显象管厂动力科科员，现任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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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05

证券简称：

S*ST

北亚 公告编号：临

2012-027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住所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股本及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变

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一、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230000100000267

名称：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111

号新吉财富大厦

23

层

法定代表人姓名：孟祥泰

注册资本：壹拾亿伍仟贰佰壹拾陆万叁仟壹佰肆拾元

实收资本：壹拾亿伍仟贰佰壹拾陆万叁仟壹佰肆拾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二、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300016

证券简称：北陆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14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审计机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函告，因业务发展需要，京都天华会

计师事务所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更名为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以上变更已经由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取得了营业执照。 因此，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更名为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

。

本次名称变更不涉及该审计机构主体资格等事项的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

ST

北生 编号：临

2012-018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披露与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

尖山光电

"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重组预案（详见公司临

2012-015

号公告）。

由于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相关的审计、评估

及盈利预测工作完成后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等有权机关核准，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一直将恢复上市作为暂停上市以来的最重要工作，目前，公司正在补充和完善恢复上市

的有关文件，若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950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31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发行公司债劵的相关议案。

2012

年

7

月

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六日


